
法規名稱：臺北市建築物水質檢測及給水內線鉛管更新補助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12日臺北市政府府都建字第 10732464200號令修正發布第 2、

7～9點條文；並自 107年 4月 25日生效

二、本要點水質檢測補助對象，為本市民國六十八年以前領有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之非公有建築物。

    本要點鉛管更新補助對象，為本市民國六十八年以前領有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且給水內線為鉛管之非公有建築物。

七、申請鉛管更新補助者，由符合第二點第二項規定之建築物所有權人提出補助之申請；建

    築物為公寓大廈且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完成管理組織報備者，得由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提出申請。未成立管理組織或已成立管理組織未完成報備者，專有部分管線

    得由該棟欲更新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委任一人代理提出申請；共用部分管線由該棟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推派之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申請人。

八、鉛管更新補助額度為實際更新管線費用之百分之四十九，且位於專有部分之管線更新補

    助額度每戶不得超過一萬元，共用部分管線每棟建築物不得超過三萬元。

    前項補助，同一棟建築物共用部分管線及每戶專有部分管線以補助一次為限。

    前二項所稱每戶，以門牌號碼為準。

九、鉛管更新補助申請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可明確辨識共用部分管線及各戶位於專有部分管線為鉛管之現況照片，並由合格

          之自來水管承裝商簽認現有水管為鉛管。

    （四）前款之自來水管承裝商當年度加入水管工程相關同業公會之會員證影本。

    （五）共用部分管線經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更新之會議紀錄。

    （六）位於專有部分之管線，檢附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之同意書。

    （七）公寓大廈完成報備文件影本。

    建築物屬公寓大廈，未成立管理組織或已成立管理組織未完成報備者，免檢附第七款文

    件，惟申請專有部分管線更新由該棟欲更新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委任一人者，應檢附欲

    更新專有部分管線之區分所有權人委任代理人之文件，申請共用部分管線更新，應檢附

    該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推派之會議紀錄。

    非屬公寓大廈者，免附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至第七款規定文件，惟應檢附建築物所有

    權人身分證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